
大中壢都市計畫
(第一階段)案

中華民國109年4月28日

公開展覽說明會

簡報大綱

•整併緣起

•整併效益

•整併規劃

•辦理程序

•民眾參與管道



◼以生活圈思考進行整併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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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圈思考進行整併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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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45年)

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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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化程序，以便民眾了解及查詢

過去針對各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散落，民眾查詢不易

現在梳理各都市計畫規定，方便民眾了解及查詢

大桃園
都市計畫

桃園市都
市計畫

縱貫公路
桃園內壢
間都市
計畫

八德(大
湳)都市
計畫

龜山都市
計畫

南崁地區
都市計畫

整併前 整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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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桃園市都市計畫

八德(大湳地區)
都市計畫

八德(八德地區)
都市計畫

整併前 整併後

•大園(菓林地區)

•大桃園都市計畫

•八德及埔頂都市計畫

5案主計計畫

2.減省行政作業程序及經費

過去捷運系統開發及變更涉及5處主要計畫及12處細部計畫

現在整併後僅涉及3處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大幅減省程序及經費

3案主計計畫 大園(菓林)都市計畫

12案細部計畫 3案細部計畫

•大園(菓林地區)

•大桃園都市計畫

•八德及埔頂都市計畫

•大園(菓林地區)
•南崁地區3處
•桃園市2處
•八德(大湳地區)5處
•八德(八德地區)1處

•大園(菓林地區)
•南崁地區
•桃園市
•八德(大湳地區)
•八德(八德地區)

整
併
效
益



6

工工

P 住

住商
公

住

住

缺
公
園
?

缺
停
車
場
?

整併後(生活圈思考)

整
併
效
益

道路不銜接

3.跳脫單一都計區，朝向生活圈發展

過去單一都市計畫區檢討公共設施及交通系統

現在使都市計畫交通及公設檢討能切合實際生活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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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指述-六大生活圈發展架構
 優先擇定桃園、中壢2處核心都會生活圈內相鄰且依存度高的都市計畫

區進行整併。



第一階段

不涉及實質檢討變更

計畫範圍整併

主要計畫書圖整併

主細計拆離原則訂定

第二階段
整併後都市發展空間策略實質檢討

主要及細部計畫內容實質檢討

細部計畫書圖整併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實質檢討

整
併
規
劃

◼分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整合主要計畫範圍與書圖內容，第二階段實質檢討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內容。



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中壢(龍岡地區)
都市計畫

大中壢都市計畫

9

◼計畫範圍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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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原中壢(龍岡地區)都市
計畫

平-文大2

龍-文小11

平-文小1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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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積、年期及人口
➢ 面積以各都市計畫面積加總

➢ 年期以都計區最末年為主

➢ 人口以各都市計畫人口加總

公設及道路編號
新增一「地區代表字」於

原計畫之公設及道路編號前

第一階為整合主要計畫範圍與書圖內容，不涉及實質計畫檢討變
更，第二階段再予以檢討。

範例

計畫圖比例尺
為方便民眾閱覽，皆調整為比例尺1:3000

原計畫比例尺 新計畫

皆為1:1000 比例尺1:3000

各都市計畫區 代表字

中壢平鎮 平-

中壢(龍岡地區) 龍-

計畫面積 3,329.54公頃

計畫年期 115年

計畫人口 460,000人

整
併
規
劃

◼主要計畫書圖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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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依整併前原都市計畫範圍劃設

 本市都市計畫多屬主細計合併擬定，且原則均適用同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建議細部計畫範圍維持依原都市計
畫範圍擬定。

 如原都市發展地區範圍較廣，且計畫區內包含數個獨立發
展區域，仍得依地方獨立發展區域再行劃分。

 依都市計畫法第17條原意，次第訂定細部計畫辦理整體開
發，且適用其特殊性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故建議仍維持
其細部計畫範圍。

◼主細計拆離原則-細部計畫範圍

原則二：依整體開發範圍劃設

整
併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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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

分區

主要計畫層級道路系統所圍

街廓劃定

細部計畫道路層級系統所圍街

廓，劃分後各街廓均以適合開

發建築為原則。

交通系統

•計畫道路寬度≧12公尺。

•聯絡性或區域性交通運輸

系統(包括鐵路、高速鐵路..

等)。

•計畫道路寬度＜12公尺。

公共設施
• 全市性或區域性公共設施

用地

•鄰里性公共設施用地(如兒童

遊樂場用地、廣場用地..等)

土地使用分

區及都市設

計管制

落實分級管制，刪除主要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

設計管制，納入細部計畫規範

◼主細計拆離原則-計畫內容劃分
整
併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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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細計拆離原則-分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拆離回歸細計層級

 本階段依據前述細部計畫範圍界定原則，重新劃分細部計
畫範圍，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實質拆離與檢討。

第二階段：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實質拆離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類型 分類案例

1 主要計畫訂定

3 細部計畫僅單獨訂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2 細部計畫訂定 依原計畫管制

本階段彙整類型一及類型三
，並將原主要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刪除。

整
併
規
劃



細部計畫 現況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原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23 24 2

原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3 4 1

本案計畫範圍內已審議通過

未發布實施之整體開發性質
2 2 2

總計 28 30 5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現行

第一階段：2處都市計畫將各新
增僅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之細部計畫。

第二階段：依本案原則劃分5處
細部計畫。

◼分階段辦理結果
整
併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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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平鎮 中壢龍岡

公告現值級距分布圖
都市計畫區

人口發展率
(%)

人均綠地面積
(㎡/人)

中壢平鎮 110.82% 2.07

中壢(龍岡地區) 104.93% 2.99

 都市發展性質相似同屬住商發展為主，產業為輔

 開放空間水準相近人口發展飽和，人均綠地水準約2-3㎡/人

 公告現值級距小多屬18,001~130,000元/㎡區間

中壢龍岡

中壢平鎮

俟本計畫發布實施後，得依本案範圍依循

「桃園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規定辦理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
整
併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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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108.8.12~108.8.26共7場)

辦理草案公開展覽30天及說明會
(自民國109年4月6日起公告公開展覽30日)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核定發布實施

主要計畫草案修正

研擬主要計畫草案

◼目前辦理階段-公開展覽
辦
理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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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參
與
管
道

中壢區中正公園桐花廣場：109.4.28(二)上午10:00

平鎮區廣達公園天幕球場：109.4.28(二)下午14:00

八德區君臨公園天幕球場：109.4.29(三)上午10:00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
、地址、聯絡方式、建議事項、位置、理由等資料，向本府
提出意見，以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 桃園市政府地址：桃園市桃園縣府路1號2樓都市發展局

➢ 對本案如有疑問，歡迎洽詢：(03)332-2101#5231張小姐

◼公開展覽說明會場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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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說明會意見表說明

郵寄地點及電話：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電話：(03)3322101#5231

填表時請注意：
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本意見表請勿裁開)
二、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例。
三、請檢附建議位置、修正意見及相關資料。

公民或團體對 案意見表

陳情位置

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號碼： 區 村(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